
临空消防工作筹备组权责清单（仅需签批部分）

序号 类别 内容
科员经办

方式

部门副

职经办

方式

部门正职经

办方式

分管消防

处级领导

经办方式

其他相关处级

领导经办方式

常务副主任

经办方式

管委会主任

经办方式

1
行政许

可类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

查

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

录入

在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中

按流程审批

2
行政强

制类

临时查封

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

录入

在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中

按流程审批

强制清除或者拆除相关障碍物、妨碍物

对逾期不施行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

决定的强制施行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施行

3
行政处

罚类

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

用、营业；消防安全检查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

营业

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

录入

在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中

按流程审批

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配置、设置不

符合标准；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未

保持完好有效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器材；擅自停用、拆除

消防设施、器材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其他

妨碍安全疏散行为



序号 类别 内容
科员经办

方式

部门副

职经办

方式

部门正职经

办方式

分管消防

处级领导

经办方式

其他相关处级

领导经办方式

常务副主任

经办方式

管委会主任

经办方式

3
行政处

罚类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占用防火间距；占

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

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

录入

在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中

按流程审批

门窗设置影响逃生、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不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

筑物内；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未与居住场所保

持安全距离

其他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符

合消防技术标准

非法制造、买卖、储存、运输、使用、处置危

险物质（易燃易爆危险品）

非法携带危险物质（易燃易爆危险品）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谎报火警）

阻碍特种车辆通行（消防车、消防艇）；阻碍

施行职务

违规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

违规使用明火作业

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

过失引起火灾

指使、强令他人冒险作业

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合格、国家明令淘汰的消

防产品逾期未改；擅自拆封、使用被查封场所、

部位



序号 类别 内容
科员经办

方式

部门副

职经办

方式

部门正职经

办方式

分管消防

处级领导

经办方式

其他相关处级

领导经办方式

常务副主任

经办方式

管委会主任

经办方式

3
行政处

罚类

阻拦、不及时报告火警；扰乱火灾现场秩序；

拒不施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故意破坏、伪

造火灾现场

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

录入

在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中

按流程审批

电器产品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规定；燃气用具

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规定；电器线路的设计、

敷设、维护保养、检测不符合规定；燃气管路

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不符合规定

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逾期未改；不履行组织、

引导在场人员疏散义务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失实文件

在具有火灾危险的生产、经营、储存场所或者

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

宿舍的

在文物保护场所及其周边举办活动影响消防安

全的

施工现场未设置与建设进度相适应的临时消防

给水管道、消防水源或者消防车通道的

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导致火灾发生或者损失

扩大的



序号 类别 内容
科员经办

方式

部门副

职经办

方式

部门正职经

办方式

分管消防

处级领导

经办方式

其他相关处级

领导经办方式

常务副主任

经办方式

管委会主任

经办方式

3
行政处

罚类

在人员密集场所燃放烟花爆竹或者违反消防安

全要求进行电焊、气焊、油漆粉刷等具有火灾

危险施工、维修作业的

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

录入

在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中

按流程审批

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内部装修、装饰材料

未依法进行见证取样检验的；具有防火性能要

求的建筑内部装修、装饰材料未依法进行见证

取样检验的

未按规定对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危险场所、

文物保护场所、可燃物资仓库的电气设备、避

雷设施和导除静电设施进行检测的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擅自从事消

防技术服务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租、出借、

非法转让资质，以及超越资质范围从事消防技

术服务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单位或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在输油、输气管

线安全距离内建设有碍消防安全建筑物的

供水单位根据实际配备专兼职检修人员，负责

市政消火栓的安装、维修和保养

市政公用企业和建设等单位在停电、停水以及

截断通信线路、修建道路等影响公共消防设施

使用的，应当事先通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序号 类别 内容
科员经办

方式

部门副

职经办

方式

部门正职经

办方式

分管消防

处级领导

经办方式

其他相关处级

领导经办方式

常务副主任

经办方式

管委会主任

经办方式

3
行政处

罚类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未备案提供技术服务的；维

护管理单位未设置公共消防设施消防安全标志

的

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

录入

在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中

按流程审批

未配备经消防安全培训合格的消防控制室值

班、操作人员的

消防控制室未落实 24 小时两人值班制度的

违法使用不符合市场准入、不合格、国家明令

淘汰的消防产品；违法施工安装不符合市场准

入、不合格、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违法

监理安装、使用不符合市场准入、不合格、国

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

消防产品技术鉴定机构出具虚假文件

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符合市场准入的消防产品

逾期未改；非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符合市场准

入、不合格、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逾期未

改



序号 类别 内容
科员经办

方式

部门副

职经办

方式

部门正职经

办方式

分管消防

处级领导

经办方式

其他相关处级

领导经办方式

常务副主任

经办方式

管委会主任

经办方式

3
行政处

罚类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失实文件；隐瞒

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以欺骗、贿赂

手段取得资质；未取得资质擅自从事社会消防

技术服务活动；资质被注销继续从事社会消防

技术服务活动；冒名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

动；超越资质范围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不再符合资质条件逾期未改；资质条件改正期

间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涂改、倒卖、

出租、出借资质证书

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

录入

在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中

按流程审批

注册消防工程师兼职执业

指派无资格人员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转包、分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

未设立技术负责人、明确项目负责人

未依法签订消防技术服务合同

书面结论文件未签名、盖章

未备案注册消防工程师变化情况、消防技术服

务项目目录、书面结论文件

未依法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未建立、保管消防技术服务档案

未公示资质证书、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等

事项



序号 类别 内容
科员经办

方式

部门副

职经办

方式

部门正职经

办方式

分管消防

处级领导

经办方式

其他相关处级

领导经办方式

常务副主任

经办方式

管委会主任

经办方式

3
行政处

罚类

未按标准检测、维修、保养消防设施、灭火器
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

录入

在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中

按流程审批

消防设施、灭火器维修、保养质量不符合标准

未依法公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

4
行政确

认类
火灾事故调查

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

录入

在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中

按流程审批

5
行政检

查类
消防监督检查

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

录入

在消防监督

管理系统中

按流程审批


